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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实证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对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相关

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政府部门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由此确立的社会组织合法性教育治

理地位构成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合法性出场逻辑，中小学体育发展的现实需求构成其

出场的合理性逻辑。随着体教融合与“双减”政策的逐步推进实施，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的领域正逐步拓宽、范围逐步加大、程度不断加深，但仍面临制度空间约束、自身能力欠缺、

社会认同缺失等现实困境。要通过不断优化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政策制度环境、健全

参与机制、拓展治理空间、加强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增强社会认同等策略化解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构建全新的中小学体育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学校体育综

合育人效果，助推“双减”政策贯彻落实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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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evant issu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govern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empirical research, logical analysis, 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established the leg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tatu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onstitute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govern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constitute the rationality of its presence. With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double reduction", the field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broadening, the scop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degree is deepening. However, they still fac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pace 

constraints, lack of their own ability, lack of social identity and so 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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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govern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o expand the governance 

space,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s own capacity building, to enhance social identity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promote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sports govern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sports governa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school sport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ocial organization；sports governance；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2020 年 4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体育和教育

事业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筹划。2021 年 7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

下简称“双减”政策)，旨在让教育回归本源，促进学

生健康全面发展。“双减”政策提出各学校可适当引进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以满足学生的

兴趣、特长需求。“双减”政策的推行为社会组织参与

中小学体育治理创造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新的挑战。

2022 年 6 月 14 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发改委三

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促进

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引进公益类

体育俱乐部为区域内中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体育

服务，促进“双减”政策和体教融合政策的贯彻落实[2]。

学校是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点场域，学校体育是青少

年体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发展

正面临体育师资不足、场地资源有限、体育教师竞技

训练能力总体偏弱等现实困境[3]，单纯依靠中小学现有

资源显然无法确保中小学体育高质量发展，满足学生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因此，在“双减”政策

颁布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小学体育

的开展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整合资源、形成合

力[4]，以确保学校体育目标的实现，更好保障“双减”政

策的贯彻落实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1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内涵解读 
中小学体育治理是指以协同治理为指导思想，政

府、学校、社会组织、市场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

学校体育管理等多领域协同配合，以实现中小学体育

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综合过程。中小学体育治理

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主要包括“政策制度设计、

体育课程开发设计、体育教学实施、优质课后体育服

务提供、运动代表队组建、课余训练开展、教学保障

条件建设、教学监督管理”等。不同于传统中小学体

育管理，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配合，重

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强调服务机制、市场

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内外机制联动，突出服务性特

征。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校体育治理力量，近年来社会

组织的治理价值受到各方认可，被推崇引入中小学体

育治理场域，弥补传统学校体育管理不足。由于社会

组织的类型较多、定位不同，各类社会组织的价值功

能不尽一致，他们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范畴与领域

也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在诸多社会组织当中，各类非

营利性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由于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

较强的主动性而备受各学校青睐，积极参与到课后体

育服务、运动代表队组建、课余训练当中，成为助力

学校体育治理中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某

些学校或为加快推进学校体育“一校一品”建设，或

为推行游泳等实用性强的专业类课程，在学校专业师

资较为匮乏的前提下，通过教育部门主动联系当地运

动项目协会为其提供专业课程教学和专业代表队组建

与训练，各运动项目协会的专业优势得以体现，在中

小学体育治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此外，红十字会等

其他社会组织也利用其专业优势积极为中小学教师提

供急救、医护处理等培训服务，并制作公益视频、电

子教材供师生学习，这也在中小学体育治理中发挥出

重要作用。 

 

2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逻辑 
2.1  合法性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合法性逻辑主要

源自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以及由此确立的社

会组织的合法性教育治理地位。自 2013 年以来，政府

部门相继颁布一系列有关教育治理改革的政策文件，

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提供政策支撑[5]。其中

较有代表性的文件包括：教育部 2013 年颁发的《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2015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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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 2017 年颁发的《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 年颁发的《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2020 年联合发布

的《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

见》；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发改委 2022 年联合下

发的《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 促进中小学生

健康成长的通知》等。这一系列文件明确提出鼓励社

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参与教育治理，构建政府宏观

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治理格局；

并就“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教育发展的机制，完善

相关法规制度，畅通参与渠道与途径，拓展参与范围，

完善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提出相应要求。 

作为一种权威性话语，国家政策文件的颁布实质

上确立了社会组织作为教育治理主体的合法地位，社

会各个领域也由此对其有了了解和认知，并逐步构建

认同，因而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合法性逻

辑由此确立。 

2.2  合理性逻辑 

在政府与学校作为主要教育供给主体的现实背景

下，我国中小学体育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制约了

学校体育实施的效果。其中比较典型的问题包括如何

满足学校体育个性化、多元化发展需求的问题，如何

化解城乡学校体育发展差异化的问题，如何消解学校

体育发展中的内卷化问题，以及如何增强学校体育发

展效果的问题等。在当前背景下，这些问题的呈现单

纯依靠政府或学校显然无法有效解决，而且将会导致

政府财政负担日益加重；而由于教育的公益性特征，

显然不可能大规模地将这些问题抛向市场，依靠市场

教育机构来解决。因此，亟待引入一种新鲜力量来化

解这些现实困境，弥补传统学校体育发展的不足。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背景，社会组织由于具备

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被

推崇引入中小学体育治理当中，作为传统学校体育管

理的一种有益补充，试图对以上困境的化解提供帮助。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中小学体育

治理场域，并成为中小学体育治理主体来开展治理实

践，是以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根本前提的，其

引入目的也直接指向于传统学校体育管理弊端的化

解，优质学校体育服务的供给，个性化、多元化学校

体育需求的满足，这些便构成其出场的合理性逻辑[5]。 

 

3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内外条件 
3.1  内部条件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需要达到政府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及要求[6]，具体可

分为准入性条件和竞争性条件两大类。 

准入性条件主要指在政府的政策文件中做出明确

规定要求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如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社会组织实体化、获取办学许可

证等。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

能力或资格，是民事法律主体的独立人格之一[7]。只有

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社会组织才具备参与

中小体育治理的资格。可见，民事责任能力是重要的

准入条件之一。实体化是社会组织获取中小学体育治

理资格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具备的规范性条件。

国务院 2015 年颁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总体方案》中对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

进行明确，要求全面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

钩，推行协会实体化[8]。政府政策文件对社会组织的规

范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是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的重要法律前提。此外，部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

进入学校提供服务的机构设置了明确的准入条件——

具有办学许可证。除以上准入性条件外，社会组织参

与中小学体育治理还需具备竞争性条件。 

竞争性条件主要指社会组织需要具备的各种能

力，具体包括主动参与能力、合作互助能力、资金筹

措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等。第一，作

为一种政府倡导引入学校治理的新兴力量，社会组织

必须具备主动服务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地与教育主管

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对接，能动性地参与到中小学体

育治理当中，尤其有必要在一些政府和学校难以解决

的领域发挥自身重要功能。第二，在参与中小学体育

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还需具备较强的互助合作能力。

社会组织需要认真了解学校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面临的主要困境，积极主动地与学校管理部门进行沟

通交流，了解学校发展体育的主体思路以及学校对社

会组织的期待，进而主动承担责任、发挥作用，帮助

学校排忧解难，提升治理效果。第三，资金筹措能力

是社会组织必须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长期以来，资

金匮乏是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最主要桎梏，也是

导致其无法成为独立主体的重要羁绊。因此，社会组

织一定要加强自身资金筹措能力，通过各种途径筹集

资金为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提供保障。第四，社会组

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是以其自身专业技术能力为前

提和基础的，只有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能力才能在治

理过程中进行专业化指导，精准化解遇到的各种难题，

提供优质体育教育服务，弥补传统学校体育管理的不

足，成为学校体育管理部门的有益补充。因此，社会

组织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第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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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兴力量，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较强的知识创新能

力，才能更好满足当代学校体育教育的要求，更有效

地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 

3.2  外部条件 

除了需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夯实内部治理基础

外，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还需要良好的外部

环境作为保障，具体包括良好的政社合作关系、完善

的政策制度环境、强有力的社会认同与支持。良好的

政社合作关系是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

重要前提，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奠定基础，

提供现实可能。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搭建平

台，加强与社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良性互动[6]；

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动性，强化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力度。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构建有效的政社合作关系，

形成良好的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政策制度环境

是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外部保

障因素。完善的政策制度环境一方面能够确保社会组

织参与的机会和权益，另一方面能够规范其参与行为。

作为一种学校体育治理的新兴力量，社会组织在参与

中小学体育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与阻力，譬如

学校对于社会组织的接纳程度以及其合法权益的获取

等，这些困境与阻力的化解需要相应的政策制度予以

保障。因此，亟待政府部门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

设，确保社会组织参与的机会与权益。与此同时，社

会组织在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

产生一些不规范行为，对学校管理产生干扰和影响，

这有待于法规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因此，政府部门需

要提前预见并制定相应措施，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规

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此外，社会组织参

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离不开社会认同与支持，因为社会

为各类组织的发展成长提供土壤。只有得到社会的广

泛认同，家长才会支持孩子参与社会组织提供的学校体

育服务，学校引入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相关

政策制度才能得到更好贯彻与落实，社会组织才能在学

校场域中获取发展空间，发挥出更重要的功能价值。 

 

4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现实境况 
在“双减”政策大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参与

中小学体育治理释放积极信号，各地方政府根据国家

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各

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引入社会资源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部分学校也采取一些积极的合作措施。得益于政

策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主要是非营利性的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和各类运动项目协会)已通过各种途径参与

到中小学体育治理当中。 

调研结果显示，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的领域正逐步拓宽，范围逐步加大、程度不断加深，

但也面临来自营利性市场培训机构的强烈冲击；服务

区域大多集中在城市学校，广大农村中小学几乎没有

受到关注。在对有过参与实践经历的社会组织进行调

研后发现，他们参与的内容主要包括“提供课后体育

服务、组建运动代表队并开展训练、进行专业课教学、

向学校租赁场地设施、组织公益培训、制作公益视频、

电子教材、组织各类体育竞赛活动”等。其中，以社

团兴趣班的形式提供课后体育服务是最普遍的一种形

式。其次，帮助学校组建运动代表队并开展训练也是

一种较为常见的合作模式。厦门一中、广州海珠区客

村小学、泰安崇仁学校、武汉华科附小、贵阳实验小

学、娄底星星实验小学、沙市黄家塘小学、遵义航天

中学、肇庆市第九小学等学校均与社会组织有过此类

合作。此外，也有部分专业师资较为匮乏的学校从当

地俱乐部或运动项目协会引入优质师资进行体育课教

学，或者将部分课程直接委托给协会，如沙市文星中

学、江津路一小从本市的全明篮球俱乐部引进教练进

行篮球课教学，沙市黄家塘小学将游泳课全程委托给

荆州市游泳协会。 

在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通常会

与合作学校签订协议，对双方权责进行明确，协议内

容除包括双方职责、安全注意事项外，还包括提供服

务的具体要求，如课程要求、对学生的训练要求、学

生掌握技术能力的要求等。如沙市黄家塘小学与荆州

游泳协会签订的游泳课程协议中除了明确课时数量

(28 课时)、具体培训职责、安全要求外，还明确要求

教会二年级学生游泳技能，并要求帮助学校选拔尖子

生进行专业训练，组队参加各级比赛等内容。部分学

校在协议基础上还会与合作的社会组织签署运动项目

共建方案，对合作内容进行明确。如湖北沙市的荆羽

俱乐部与黄家塘小学签署羽毛球项目共建方案，方案

内容主要包括：(1)荆羽俱乐部协助黄家塘小学组建羽

毛球校队，同时建立年级队、班级队；(2)建立学校羽

毛球三级运动队训练模式；(3)负责学校羽毛球各级运

动队训练管理等。 

 

5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5.1  政策制度的约束 

伴随着“双减”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文件的颁布实

施，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实践步伐逐步加

快。然而，调研发现，尽管有了政策文件的引导和助

推，但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领域仍十分有

限，深度较为欠缺且规范化程度较低，在参与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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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营利性市场机构的强烈冲击。究其原因，主要与

相关政策制度建设不健全有关。当前，虽然国家层面

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度安排赋予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

体育治理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国家政策文件具有宏观

性和指引性特征，并未过多涉及具体实践操作内容。

如若要在实践操作层面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

治理，还需地方政府和各个学校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

定配套政策制度，细化各种实施细则。然而，调研发

现，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有关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

育治理的政策制度、实施细则建设方面仍比较滞后，

虽然各地方政府根据“双减”政策制定出台多项制度

措施，对学生作业和课外培训做出严格规定和督查，

但有关“中小学课后体育服务如何开展、社会组织如

何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等问题却鲜有论及，具体实

施操作细则也尚未出台。各地有关“社会机构参与中

小学体育治理的遴选制度、服务实施操作条例、监督

管理条例、服务效果评价制度、惩治制度、社会组织

的权益保障制度”等大多处于缺位状态，各学校有关

社会机构参与学校体育治理的具体方案和机制、服务

效果测评方案、奖惩和淘汰机制、学校内部监管制度

等制度文件建设也极不健全。可见，政策制度文件与

具体实施操作细则的不完善，导致社会组织参与中小

学体育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现象，影响这

一政策实施的效果。 

调研过程中，厦门的一位学校负责人提到：具体

选择哪一家机构进入学校，教育局一般不做要求，由

各个学校自己决定。我们这边也没有具体明确要求参

与进来的社会机构要达到哪些标准、要求，总体情况

比较乱。一般来说，想进来的机构自己会找各个学校

的负责人谈，双方觉得满意就定下来了。贵阳一位社

会组织负责人谈到：我们这边教育局对进入学校提供

服务的机构有一定要求，首先必须要有办学许可证，

这是一个必需的条件，只有具备这个条件才有机会跟

学校去谈，具体确定哪一家机构进入学校，那要看各

个学校的领导，一般都是领导说了算。至于是不是还有

其他要求？那主要就看关系了，关系好才能进得去。就

像我们自己的俱乐部，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肯定不能

直接进去，那我们只有借助其他组织的名义进去服务。 

从调研资料可以看出，由于遴选制度不健全、监

督制度缺失，从而导致在学校领导层面出现了权力真

空，具体选择哪一家社会机构参与学校体育治理主要

取决于领导的个人意愿，整个过程乱象丛生。为了能

够有机会被学校选中，顺利参与到中小学体育治理当

中，各机构都在努力构建关系。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视角来解析的话，各机构倚重的是社会资本而非本身

的专业技术资本[9]。过于关注“关系”而非“自身能力”

必然会导致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效果的下

降，甚至营造出一种不良文化生态。 

除遴选制度和监督制度不完善外，社会力量参与

学校体育治理的具体方案和机制、服务实施操作条例、

服务效果测评方案、奖惩与淘汰机制、学校内部监管

制度等亦存在较大问题。 

广州一所小学体育负责人谈到：社会组织进入学

校之前，需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协议，协议一般包括双

方的权利、责任、安全方面的要求等，也会对具体的

合作项目做出要求，但具体的合作方案，他们(笔者注：

指社会组织)具体怎么提供服务，还有要达到什么样的

效果一般不会写到协议中。协议中只注明大概服务形

式，但具体服务怎么开展就没那么严格了，这主要还

是取决于组织自己的意识和态度，想做好一点的、想

长期合作的肯定会认真做，下次才有机会重新合作。

检验考核的话，我们会在学期结束之前要求他们进行

一次成果展示，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考核。 

遵义一位中学体育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双

方肯定需要签订协议，双方要遵守的一些重要事情都

会写到协议中，但很多时候协议就是个形式上的东西，

只要不出现大的事情，比如安全事故、伤害事故、学

生集中反映等，一般没人去管，没人会对着协议一条

条去检查、考核。服务效果主要看机构自己的态度和

自觉性。不过期末我们会组织一次检验考核，但那个

也不严，基本上就走个过场，领导点头认可了就行。 

济南一位社会组织负责人谈到：我们与好几所中

小学有过合作，有的签了协议，有的没签协议，这完

全取决于各个学校，各个学校的要求不一样。至于具

体条款，都是我们临时约定的，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如果有协议的话我们肯定尽量按照协议去执行，没有

协议的我们也会尽量做好，毕竟要考虑长期合作。至

于学校的监督，好像都不是很严格，不过我们一般会

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关于检验考核，每个学校的做法

也不一样，有的学校会在期末进行检验考核，有的学

校不进行检验。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当前有关社会组织参与中

小学体育治理的具体实施操作制度极其不完善，双方

合作实践的开展具有较大随意性，服务形式、服务效

果考核评估、服务监督等诸多细节尚未纳入制度化范

畴，各种不规范现象层出不穷。当各界都在热议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课后体育服务这一热点现象时，被繁荣

表象所遮蔽的服务不规范、服务效果不佳等实质性问

题更需引起高度重视。可见，地方配套政策制度文件

与具体实施操作细则的缺位，导致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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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治理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社会组织在参与学校体

育治理的过程中无法找到可操作性的途径和方法，形成

了参与的现实屏障，最终制约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 

5.2  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制约 

由于特殊的形成发展背景，我国社会组织对政府

部门有着较强的依赖性，长期以来逐步形成了“等靠

要”等消极发展思维，在发展中较为注重社会关系而

非自身能力[10]。在资金、制度、规范、知识、技术等

方面对政府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自身能力

建设长期处于缺位状态[11]，导致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

能力较为欠缺。这种能力缺失又突出表现在资金筹措

能力、主动参与能力、合作互助能力、业务拓展能力、

专业技术能力、教育服务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等

多方面。以上能力的不足，导致社会组织无法在中小

学体育治理场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无法确立自己的

治理空间，亦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治理服务，成为其有

效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重要桎梏[5]。当前，在“双减”

政策大背景下，政府部门通过顶层设计为社会组织参

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各级学校也进行空

间让渡，但由于受到自身资金筹措能力、主动参与能

力、合作互助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大多数社会组织

未能积极探寻并确立与政府部门以及各类学校合作的

有效运作模式和具体内容，未能确立自己在中小学体

育治理场域中的发展空间。 

贵阳市一位体育社会组织负责人谈到：我们现在

基本上暂停了与大部分中小学的合作服务，主要是资

金问题，因为贵阳市的政策还不明朗，没有明确是否

可以收费。以前贵阳市出台“乐童计划”，我们提供课

后体育服务是可以适当收费的；但现在“双减政策”

的出台，对学科类培训管控的很严，虽然鼓励体育类

培训，但我们不敢冒险去收费，要是政府不允许的话，

查到就麻烦了，所以经费是个大问题。至于你说是否

可以申请政府的经费支持，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也没

有能力去找政府要钱，主要还是看学校方面，有些学

校关系好，领导能力强，是可以申请到经费的，像贵

阳市实验小学，他们游泳项目申请到经费了，就可以

与社会组织合作。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经费是掣肘社会组织参与

中小学体育治理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组织经费

不足、筹措经费的能力有限、主动寻求合作的意向不

强、合作能力欠缺，导致其参与机会受到限制，总体

参与范围受限。与此同时，由于业务拓展能力不足，

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主要内容仍

主要集中在“提供课后体育服务、帮助组建学校运动

队并开展训练”这两方面，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

有待加强，服务领域有待拓宽。在合作学校方面主要

集中在城市中小学，广大农村中小学尚未受到关注，

服务区域广度有待拓展。 

此外，由于受到专业技术能力和教育服务能力等

因素限制，社会组织提供的学校体育服务在服务形式、

服务内容、服务方法手段等方面缺乏创新，整体服务

质量不高，并未体现出与传统学校体育服务供给的明显

差异化，无法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关注，亦未能达到治理

改革的初衷，最终影响其对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参与。 

泰安市一所学校的体育负责人谈到：现在外面的

机构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把服务放在首位，主

要想的是怎么挣钱，他们跟学校签订协议后，派过来

的人主要都是在校学生，而且大多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学生在教学经验方面比较欠缺，本身技术水平也参差

不齐，有的学生自己的水平本身就不高，这肯定会影

响教学质量。从他们参与的效果来看，我个人觉得一

般，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像也没有明显提高，很多家长

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长沙市一位小学体育负责人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我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的效果一般，主要还是缺乏一种

约束机制，他们本身没有太多责任心和压力，培训好

与坏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另外我感觉他们本身的专业

水平也一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培训的大部分是一些

年轻人，很多还是在校学生，本身就没什么经验，他

们可能会在形式上有些创新，但总体创新性不够。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当前背景下社会组织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学校体育治理，但由于各个学校

并未特别强调服务质量和效果，没有明确有效的检查

评估方案，亦未形成以“能力为准绳”的参与竞争机

制，导致各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较强的竞争意识，进

而影响他们自身的能力建设，最终影响服务效果。 

5.3  社会认同缺失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主要由政府和学校

提供，政府和学校作为学校体育教育治理主体的观念

早已深入人心，部分民众甚至形成了学校体育服务只

能由政府和学校提供的刻板印象。后期，在教育制度

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构凭借其在资金、运作理念、

运作模式以及高薪聘请的师资等方面的竞争优势逐步

介入学校体育教育场域，迅速在学校体育供给中占据

了一席之地，并获取了部分民众的认同和拥护，由此

形成了政府、学校与市场机构三维主体并存的学校体

育教育治理格局。从以上有关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

历程可知，社会组织目前尚未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中

小学体育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仍

任重道远。究其原因，除了政策制度约束、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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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能力欠缺外，还与社会民众对社会组织参与中小

学体育治理的认同缺失休戚相关。当前，社会各界对

于到底需不需要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社会

组织应当在中小学体育的哪些领域发挥作用，社会组

织应当以何种形式参与到中小学体育治理当中，社会

组织的参与是否会使现有中小学体育治理更为高效等

问题欠缺思考和认识。在对以上问题认识不足的现实

前提下，由于受到固化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社会各

界普遍对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合理性缺乏

认同，进而导致社会大众对这一行为响应的支持力度

较低，这也成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又一现

实屏障。 

 

6  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理路 
6.1  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完善的政策制度是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小学体育

治理的重要基础。针对前文所阐述的各地方政府配套

政策制度建设滞后、政策制度文件与具体实施操作细

则不完善的现象，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由于当

前宏观政策与话语认同并不足以完全建构社会组织参

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制度环境保障，还有赖于地方政

府的政策执行框架[12]。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配套制

度措施的制定，增强制度措施的实践指导性。具体而

言，地方政府应当加强有关“社会机构参与中小学体

育治理的遴选制度、服务实施操作条例、监督管理条

例、服务效果评价制度、惩治制度”等内容的建设，

明确界定各种禁令行为、违规行为，制定明确具体的

惩治制度措施，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提供

制度支撑，确保社会组织在中小学体育治理中具备规

范嵌入口，能够找到相应的实施操作依据和方法。同

时，地方政府要督促各学校完善有关社会机构参与学

校体育治理的具体方案和机制，加强服务效果测评，

建立奖惩和淘汰机制，加强学校内部监管。通过政校

联合确保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规范性，不

断增强其参与效果。此外，针对社会组织资金筹措能

力较弱、主动参与意识欠缺、竞争能力整体偏弱等现

实问题，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培育、扶持政策措施，

如社会组织优化培育政策、成长助力政策、专项扶持

政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中小学体育服务政策等，

帮助社会组织不断成长，增强其竞争力，确保社会组

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机会和权益。调研发现，近

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向社会组织定向购买过中小学

体育服务，这一模式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力，

增强他们的竞争意识，赋予他们更多参与机会和权益，

是一项有效的培育扶持政策。在我国社会组织整体基

础薄弱、参与受限的当前背景下，这是一种值得不断

深化并全面推广的模式。 

6.2  构建参与的长效机制 

政策制度的落实与执行需要健全的机制来予以保

障。因此，在优化政策制度环境的同时，要不断健全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机制，构建政府扶持

推动、学校支持配合、组织积极参与、学生和家长响

应支持的长效机制[6]，确保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小学体

育治理，具体应当包括权益机制、竞争机制、监督机

制、问责机制和评估机制等。权益机制方面，要遵循

管理学中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让社会组织在承接中

小学体育治理任务、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时，赋予他们

相应的权力，使他们有权调配相应资源、完成承担任

务，进而实现预期目标。同时，要保障他们基本利益

的获取，使他们的社会价值得到应有体现，以确保组

织能够保持持续参与的动力。竞争机制方面，要本着

公平公正、有序竞争、优中择优的原则，以能力为考

核准绳，合理分配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机

会；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有效配置各类资源。既要有

效激发各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关注自身

的治理能力，全面提升组织的竞争力，又要确保竞争

过程的公平公正，形成良性竞争格局。监督机制方面，

要形成政府监督、学校内部监督、行业监督、组织自

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监督局面，对于监督

结果和意见要及时反馈并辅之以相应的惩治措施。问

责机制方面，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相应的责任情况

说明和违反责任的相应处罚条例等；可以建立校长负

责制、社会组织负责人责任制，通过负责人将组织承

担的责任层层落实。评估机制方面，既要确保评估标

准的客观科学，又要保证评估过程的公平公正，还要

保证评估反馈的及时高效。 

6.3  拓展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场域空间 

在政府的行政干预和监管之下，社会组织参与中

小学体育治理能否获得合法身份主要依赖于其与政府

部门管理需求的契合度，其参与的场域空间仍然高度

取决于政府行政认可与权力让渡[13]。可见，政府在社

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双减”政策背景下，

国家顶层设计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指明方

向、提供依据。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更好地领悟中

央精神，根据国家的宏观引导有效制定教育政策和落

实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实质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

现实决策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的场域空间。因此，现阶段急需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对所辖区域的学校体育发展进行全盘了解和整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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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统筹部署。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需要明确哪些中小学体育治理领域可以由社会组织参

与，哪些领域应当由社会组织来参与，并对两者进行

明确区分，辅之以不同的政策措施[5]。比如，对于一些

“政府(学校)难为、市场不为”的中小学体育治理难

题，可以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14]，并对社会组织进

行积极培育和适当扶持，使他们能够有效弥补政府、

学校和市场治理的不足。当前，我国广大农村中小学

体育治理正面临专业师资匮乏、经费不足、场地设施

受限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属于典型的“政府(学校)难

为、市场不为”场域，教育部门可以采取一些积极措

施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当中，有效弥补不足。具体可以

配备农村中小学体育专项经费，专门用于社会组织为

农村中小学配送专业体育课程、开展专项培训、提供

课后体育服务、组织体育活动等，也可以向社会组织

定向购买农村中小学体育服务，藉此实现对社会组织

的培育与动员，不断拓展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

理的场域空间，提升农村中小学体育治理质量，这也

是对国家倡导的“城乡体育均等化、教育公平化”等

大政方针的积极响应。此外，对于另外一些非必须但

可以由社会组织参与的中小学体育治理领域，也应当

适当进行空间让渡，赋予他们参与机会，帮助他们提

升竞争力，不断拓展他们参与治理的场域空间，但要

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可以借鉴社会组织在其他教

育领域的探索性实践经验。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专门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扶持，由其所发起的“希

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对于帮助城市贫困流动儿童接

受义务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上海闸北区志愿者

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热爱家园”所倡导实施的“太

阳花项目”，长期为流动社区的流动儿童提供优质的社

区教育公益服务[15]。 

6.4  强化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内部根基 

1)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是确保其有效参与中小学体育

治理的内在根基和根本前提。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组织

自身能力建设，不断夯实其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内

部基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社

会组织主动参与能力、合作互助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

的建设。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明确自己作为中小学体育

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学校体育服务供给当中。不断强化与教育主管部

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交流合作，以学校体育发展的

现实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及时发现当前中小学体育治

理服务当中存在的不足，努力弥补其空缺，在政府与

学校的服务供给之外找准自己的位置，不断拓展自己

在中小学体育治理中的服务空间，为中小学体育治理

现代化做出有益贡献。二是努力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

专业技术能力、教育服务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这 3

方面能力是确保社会组织提供高质量学校体育服务的

根本前提，也是使之能体现出自身治理价值的关键所

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当前，社会组织要不断加强

以上 3 方面能力的建设，藉此增强学校体育服务供给

质量、提升服务供给效果，进而弥补政府(学校)学校

体育治理的不足，满足学生多元化的体育需求，逐步

获取学校、孩子和家长的关注和认同，夯实自己作为

中小学体育治理主体的基础[5]。 

2)完善社会组织内部制度规范建设。 

社会组织内部制度规范建设是确保自身独特性，

使之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重要体现。作为具

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的非政府组织，

社会组织应当在内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制度配套、

机制建设、组织文化建设等制度规范方面保持相对独

立性。首先，要构建形成与自身性质相一致的内部管

理机构，减少管理层级，确保整个机构的扁平化设计，

以有利于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权力分流；要避免权力过

度集中，以分权化管理为主，在内部实行民主协商机

制，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要避免独断专行，广泛

征求组织内部成员的意见，以确保决策方案的合理性

和可接受性，增强组织成员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参

与的积极性。其次，要加强组织内部的制度章程建设，

不断健全组织内部的工作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

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等制度内容建设，完善组织内部

的人才选拔机制、竞争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

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等。再次，要不断加强社会组织

内部价值观念、信仰体系、思想道德等组织文化内容

的建设，塑造组织愿景[16]、凝练组织精神，强化公益

性服务理念；帮助组织成员有效汲取和内化组织文化，

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增强组织内在道德动力，充分发

挥组织文化的内在规范和约束作用。 

6.5  增强社会认同 

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需要建立在一定的

社会认同基础之上，社会认同能够确保民众积极拥护

政府所制定的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在资金、人力、

物力等实际行动上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予以支持，积极

响应并参与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学校体育服务。只有将

对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认同和接纳根植于

每个公民心中，才能确保其发展的不懈动力[17]。可见，

社会认同是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基础。 

针对当前社会各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

治理认同缺失的现实困境，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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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对与“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相关

主题的研究力度，通过研究深化认识，借由认识深化

增强社会认同。具体可以对参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参与意义、参与方式、参与内容、参与机制、参与的

实践特征和实际成效以及参与过程中的政社关系等问

题进行探究。通过系统研究使以上问题得以明晰，逐

步消弭社会各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合

理性的质疑，增强社会认同。二是加大对社会组织的

性质、特征、功能、价值及其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

重要意义等的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到社会组

织的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征，以及其在中小学体育

治理当中的独有价值，逐步增强社会认同。通过以上

两方面路径逐步增强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

体育治理的认同，进而对这一行为予以响应、支持，

营造良好的社会土壤，最终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中

小学体育治理[5]。 

 

“双减”政策以及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

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被引入中小学体育治理场域，发挥

对政府、学校、市场治理的有益补充，旨在构建全新

的中小学体育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学校体育综合育人

效果。现阶段，虽然国家政策制度赋予社会组织参与

中小学体育治理的合法地位，中小学体育发展的实践

也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提出诉求，但在实际参与过程中

仍面临制度约束、机制不畅、空间有限、自身能力欠

缺、社会认同缺失等现实困境。这些现实桎梏的存在

影响了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体育治理的效果，不利于

“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目标的实现。研究从政策制度建设、机制健全、治理

空间拓展、自身能力提升、内部制度规范建设、社会

认同构建等方面提出解决路径和策略，旨在起抛砖引

玉之效，引发更多社会关注，为社会组织参与中小学

体育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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